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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水管渠设计 

4.1  一般规定 

4. 1. 1  排水管渠系统应根据园区规划和建设情况统一布置，酌情

考虑实施分期建设，应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排水管渠断面

尺寸应按远期规划的最高日最高时设计流量设计，按现状水量复核，

并考虑园区发展的需要。 

4. 1. 2  管渠平面位置和高程，应根据地形、土质、地下水位、道

路情况、原有的和规划的地下设施、施工条件以及养护管理方便

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排水干管应布置在排水区域内地势较低或

便于雨污水汇集的地带。排水管宜沿园区道路敷设，并与道路中

心线平行，宜设在快车道以外，不得已设在快车道以内时，应进

行专门设计。 

4. 1. 3  管渠材质、管渠构造、管渠基础、管道接口，应根据排水

水质、水温、冰冻情况、断面尺寸、管内外所受压力、土质、地下

水位、地下水侵蚀性、施工条件及对养护工具的适应性等因素进行

选择与设计。 

4. 1. 4  排水管渠的断面形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排水管渠的断面形状应根据设计流量、埋设深度、工程环境

条件，同时结合当地施工、制管技术水平和经济、养护管理要求综

合确定，宜优先选用成品管。 

2  大型和特大型管渠的断面应方便维修、养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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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5  输送腐蚀性污水的管渠必须采用耐腐蚀材料，其接口及附

属构筑物必须采取相应的防腐蚀措施。 

4. 1. 6  当输送易造成管渠内沉析的污水时，管渠形式和断面的确

定，必须考虑维护检修的方便。 

4. 1. 7  园区内流经经常受有害物质污染的场地的雨水，应经预处

理达到相应标准后才能排入排水管渠。 

4. 1. 8  排水管渠系统的设计，应以重力流为主，不设或少设提升

泵站。当无法采用重力流或重力流不经济时，可采用压力流。 

4. 1. 9  雨水管渠系统设计可结合园区规划，考虑利用水体调蓄雨

水，必要时可建人工调蓄和初期雨水处理设施。 

4. 1. 10  污水管道和附属构筑物应保证其严密性，应进行闭水试

验，防止污水外渗和地下水入渗。 

4. 1. 11  雨水管道系统之间或合流管道系统之间可根据需要设置连

通管。必要时可在连通管处设闸槽或闸门。连接管及附近闸门井应

考虑维护管理的方便。雨水管道系统与合流管道系统之间不应设置

连通管道。 

4. 1. 12  排水管渠系统中，在排水泵站和倒虹管前，宜设置事故排

出口。 

4. 1. 13  排水管渠可纳入园区综合管廊，进入综合管廊的排水管道

应采用分流制，雨水纳入综合管廊可利用结构本体或采用管道排水

方式；污水纳入综合管廊应采用管道排水方式，污水管道宜设置在

综合管廊的底部。综合管廊的其他要求应满足《城市综合管廊工程

技术规范》GB5083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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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活污水量 

4. 2. 1  园区生活污水量应按《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有关规定及园区的实际情况计算

确定。 

4.3  雨水量 

4. 3. 1  对于集雨面积在 2km2 以内的园区雨水量可按《室外排水

设计规范》GB50014 中有关公式计算确定，折减系数 m 值宜适

当减小。 

4. 3. 2  对于集雨面积大于 2km2 的园区雨水量推荐使用水力模型

进行模拟确定。 

4. 3. 3  应对园区进行内涝风险评估。 

4.4  水力计算 

4. 4. 1  排水管渠的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 Av                  （4.4.1） 

式中  q——设计流量（m3/s）； 

A——水流有效断面面积（m2）； 

v——管道断面水流平均流速（m/s）。 

4. 4. 2  恒定流条件下排水管渠的流速，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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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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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管道断面水流平均流速（m/s）； 

i——管道单位长度的水头损失（水力坡降）； 

n——管道的粗糙系数； 

R——水力半径（m）。 

4. 4. 3  排水管渠粗糙系数，宜按本规程表 4.4.3 的规定取值。 

表 4.4.3  排水管渠粗糙系数 

管渠类别 粗糙系数 n 管渠类别 粗糙系数 n 

UPVC 管、PE 管、玻璃钢管 0.009～0.010 浆砌砖渠道 0.015 

石棉水泥管、钢管 0.012 浆砌块石渠道 0.017 

陶土管、铸铁管 0.013 干砌块石渠道 0.020～0.025 

混凝土管、钢筋混凝土管、水

泥砂浆抹面渠道 
0.013～0.014 

土明渠 

（包括带草皮） 
0.025～0.030 

4. 4. 4 重力流污水管道应按非满流计算，其最大设计充满度，应按

本规程表 4.4.4 的规定取值。 

表 4.4.4  最大设计充满度 

管径或渠高（mm） 最大设计充满度 

200～300 0.55 

350～450 0.65 

500～900 0.70 

≥1000 0.75 

注：1  在计算污水管道充满度时，不包括短时突然增加的污水量，但当

管径小于或等于 300 mm 时，应按满流复核。 

2  雨水管道和合流管道应按满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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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渠超高不得小于 0.2 m。 

4. 4. 5  排水管道的最大设计流速，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管道为 10.0 m/s。 

2  非金属管道为 5.0 m/s，非金属管道最大设计流速经过试验

验证可适当提高。 

4.5  管  道 

4. 5. 1  不同直径的管道在检查井内的连接，宜采用管顶平接或水

面平接。 

4. 5. 2  管道转弯和交接处，其水流转角不应小于 90。当管径小于

等于 300 mm，跌水水头大于 0.3 m 时，可不受此限制。 

4. 5. 3  埋地塑料排水管可采用硬聚氯乙烯管、聚乙烯管和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夹砂管。 

4. 5. 4  埋地塑料排水管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工程条件、材料力学性能和回填材料压实度，按环刚度

复核覆土深度。 

2  机动车道下不宜采用埋地塑料排水管道。 

3  埋地塑料排水管不应采用刚性基础。 

4. 5. 5  塑料管应直线敷设，当遇到特殊情况需折线敷设时，应采

用柔性连接，其允许偏转角应满足要求。 

4. 5. 6  管道基础应根据管道材质、接口形式和地质条件确定，可

采用混凝土基础、砂石垫层基础或土弧基础，对地基松软或不均匀

沉降地段，管道基础应采取加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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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7  管道接口应根据管道材质和地质条件确定，污水和合流污

水管道应采用柔性接口。当管道穿过粉砂、细砂层并在最高地下水

位以下，或在地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设防区时，必须采用柔性

接口。 

4. 5. 8  当矩形钢筋混凝土箱涵敷设在软土地基或不均匀地层上

时，宜采用钢带橡胶止水圈结合上下企口式接口形式。 

4. 5. 9  设计排水管道时，应防止在压力流情况下使接户管发生

倒灌。 

4. 5. 10  污水管道和合流管道应根据需要设通风设施。 

4. 5. 11  管顶最小覆土深度，应根据管材强度、外部荷载、土壤冰

冻深度和土壤性质等条件，结合当地埋管经验确定。管顶最小覆土

深度宜为：人行道下 0.6 m，车行道下 0.7 m。 

4. 5. 12  一般情况下，排水管道宜埋设在冰冻线以下。当该地区或

条件相似地区有浅埋经验或采取相应措施时，也可埋设在冰冻线以

上，其浅埋数值应根据该地区经验确定。 

4. 5. 13  承插式压力管道应根据管径、流速、转弯角度、试压标准

和接口的摩擦力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是否在垂直或水平方向转弯

处设置支墩。 

4. 5. 14  压力管接入自流管渠时，应有消能设施。 

4. 5. 15  管道的施工方法，应根据管道所处土层性质、管径、地下

水位、附近地下和地上建筑物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采用

开槽、顶管等。 

4.6  立体交叉道路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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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1  立体交叉道路排水应排除汇水区域的地面径流水和影响道

路功能的地下水，其形式应根据当地规划、现场水文地质条件、立

交形式等工程特点确定。 

4. 6. 2  立体交叉道路排水的地面径流量计算，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重现期不小于 5 年，重要区域标准可适当提高，同一立

体交叉工程的不同部位可采用不同的重现期。 

2  地面集水时间宜为 5 min～10 min。 

3  径流系数宜为 0.8～1.0。 

4  汇水面积应合理确定，宜采用高水高排、低水低排互不连通

的系统，并应有防止高水进入低水系统的可靠措施。 

4. 6. 3  立体交叉地道排水应设独立的排水系统，其出水口必须

可靠。 

4. 6. 4  当立体交叉地道工程的最低点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采

取排水或控制地下水的措施。 

4. 6. 5  高架道路雨水口的间距宜为 20 m～30 m。每个雨水口单独

用立管引至地面排水系统。雨水口的入口应设置格网。 

4.7  雨水资源化利用 

4. 7. 1  雨水资源化利用可采用截留利用、末端处理利用、分散处

理利用、截留入渗等方式。 

4. 7. 2  园区雨水资源化利用推荐采用浅草沟、乱石沟、生态滤沟、

透水地面等技术方案。 

4. 7. 3  园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发展有当地特色的雨水资源化利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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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4.8  雨水调蓄设施 

4. 8. 1  在园区适当位置宜设置雨水调蓄设施，调蓄容积应根据降

雨线、园区建成前后径流的变化及当地的初期雨水的水质等因素综

合确定，如无资料时可按《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及海绵城

市建设的有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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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力电缆通道设计 

5.1  一般规定 

5. 1. 1  输电及主干配电电缆应优先采用隧道或综合管廊敷设，排

管和电缆沟作为补充敷设方式；配网电缆应论证缆线管廊、排管敷

设与电缆沟敷设的优劣，在采用电缆沟敷设时应注意控制电缆根数，

以确保安全及保证电缆有足够的载流量。 

5. 1. 2  同一路段上的各级电力电缆线路宜同路径敷设，但输配电

线路电缆通道应各自独立。电缆沟及排管设置规模、形式、位置宜

按表 5.1.2 的规定执行： 

表 5.1.2  电缆沟及排管设置 

道路宽度（B） B<16 m 16 m≤B<30 m B≥30 m 

电缆沟 0.6 m×1 m 1.0 m×1.0 m 1.2 m×1 m 

排管 9 孔 12 孔 16 孔 

布置形式 单侧 单侧或双侧 双侧 

5. 1. 3  对于单侧修建配网电缆通道的街道，应在路口处适当增加

过街排管，规模不宜小于 9 孔。 

5. 1. 4  在路桥上敷设的电缆，优先使用专用桥架并用耐火材料进

行外表面处理。电缆桥梁的高度应符合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桥

梁通道的两端应设工井和放跨栏装置，工井及配套装置应符合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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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5  各类电力通道井口内径不应小于 800 mm，应采用双层防盗

井盖，在车道上应采用双层加强型球墨铸铁防盗井盖，材质、承载

力应满足荷载、环境及设计要求，以及防水、防盗、防滑、防位移、

防坠落等要求。井盖上应设电力专用标志。 

5. 1. 6  各类电缆通道高程错位时，应按不小于 1∶7 的比例放坡。 

5. 1. 7  电缆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有爆炸危险场所明敷的电缆、露出地坪上需加以保护的电

缆，以及与公路、铁道交叉的地下电缆，应采用电缆排管。 

2  地下电缆通过房屋、广场的区段，以及电缆敷设在规划中将

作为道路的地段，宜采用穿管确。 

3  在地下管网较密的地区、道路狭窄且交通繁忙或道路挖掘困

难的通道等电缆数量较多时，可采用穿管。 

4  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以及通道中电力电缆数量较少且在不

经常有载重车通过的户外配电装置等场所，宜采用浅沟。 

5. 1. 8  在隧道、沟、浅槽、竖井、夹层等封闭式电缆通道中，不

得布置热力管道，严禁有易燃气体或易燃液体的管道穿越。 

5. 1. 9  电缆管沟的敷设应满足园区道路景观要求，在绿化带内敷

设时宜采用排管方式。 

5. 1. 10  电力电缆可纳入园区综合管廊，其中 110 kV 及以上电力电

缆不应与通信电缆同侧布置。综合管廊的其他要求应满足《城市综

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 的有关规定。 

5.2  电缆路径 


